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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46       证券简称：山煤国际   公告编号：临 2017-053 号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7 月 17 日以送达、传真和邮

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本次会议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在太原市长风街 115

号世纪广场 B 座 21 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

董事 11 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为民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银

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石达公司”）

向农业银行太原市城西支行申请授信 0.58亿元，授信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一年；向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申请授信 0.5亿元，授信期限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半；向华夏银行太原分行申请授信 0.5亿元，授信期

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半。公司决定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被担保方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公

司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为满足其正常流动资金需要。公司对该公司提供

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内。该公司主体资格、资信状况及对外担

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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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决策程序

合法、合理、公允，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提交公司 2017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本次担保具体事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全

资子公司山西金石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17-054 号）。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山西凌志达煤业有限公司向银行申

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凌志达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凌志达公司”）向长

治银行十字街支行申请 6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贷款期限三年，公司决定为该

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凌志达煤业以其拥有的价值 6000万元的机器及设备

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凌志达煤业另外两名股东以其持有的凌志达煤业股

权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凌志达煤业向银行申请贷款为正常流动资

金需要，且被担保方凌志达煤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凌志达煤业提供担

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的范围之内。凌志达煤业的主体资格、资信状况

及公司对外担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公司章程》及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对外

担保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公允，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意将本次对外担保事项提 

交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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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本次担保具体事项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控

股子公司凌志达煤业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17-055 号）。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樊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公司决定聘任樊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任期一致。樊嘉先生简历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拟聘任樊嘉

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经我们审阅樊嘉先生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认为樊嘉

先生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

求，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本次聘任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董事会对樊嘉先生的提名、推荐、审议、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聘任樊嘉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2017 年 8月 14日（星期一）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开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的《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临 2017-056号）。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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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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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樊嘉先生简历 

樊嘉，男，汉族，1983 年 9 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政工师。曾任

山煤国际能源集团晋城有限公司团支部书记、办公室副主任，山西煤炭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山煤国际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